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保障弱勢高齡之無職業榮民遺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2年10月5日院臺專字第1120013385號）

（立法院函　編號：10-8-1-2）

李委員就針對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為照顧無職業榮民遺眷，核發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明，持有相關證明者至榮民醫療體系就醫可有掛號費、病房費等相關優惠，照顧榮民遺眷，然而榮民遺眷家戶代表僅限於一人，對於弱勢遺眷之照顧仍有精進空間，為落實照顧無職業榮民遺眷，退輔會應精進相關措施，並研議亡故榮民之弱勢高齡直系血親尊親屬皆可核發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明之可行性，以落實保障弱勢高齡之無職業榮民遺眷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依本會「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核發作業規定」第3點，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由無職業且符合資格（配偶未再婚、直系血親尊親屬、未成年子女或成年具中度身障手冊子女）之榮民遺眷擇一申領之，以延續亡故榮民原享有之部分福利。

二、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29條：「退除役官兵之遺屬貧苦無依者，應由地方政府優先救助之。」，老人福利法第22條：「老人或其法定扶養義務人就老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部分負擔費用或保險給付未涵蓋之醫療費用無力負擔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補助。」，另「老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無力負擔費用補助辦法」亦對弱勢高齡者提供諸多補助，本會參酌相關法規規範，期使資源有效運用，減少重複補助情事，爰擬維持現行規定，以契合整體社會福利制度。

三、未來策進作為：

(一)賡續督導各榮服處，加強對故榮民之弱勢高齡直系血親尊親屬服務照顧，對於就醫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者，主動發放急難救助金，或連結渠等就醫之榮總（分院）所屬基金會、相關社福資源協處。

(二)請各榮服處加強對故榮民之弱勢高齡直系血親尊親屬，宣導現行社會福利措施，並適時視況連結相關社福資源協處。

（二）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婉汝就國防事務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2年10月12日院臺專字第1120013867號）

（立法院函　編號：10-8-2-4）

廖委員就國防事務的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國軍各型主戰裝備均透過整體後勤機制，掌握全壽期管理，參據用兵時數，依技術手冊及保修技令執行裝備操作、保養、檢查及修護，以落實裝備維保需求檢討，並按「零基預算」原則，依裝備維修所需覈實編列預算，以確保維持裝備妥善，達成各項戰備任務。

二、另因應敵情威脅，空軍近年零附件採購需求遽增，確有遞延付款情事，本部已調整管制預算及增列分年預算支應。



